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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棨然和鄭子豪在
港涉嫌干犯串謀意圖
危害生命而縱火罪

12 逃 犯 案
大公報記者 高仁

組織者在上家安排下策劃偷渡
12逃犯統一口徑訛稱出海釣魚

12名涉嫌觸犯內地偷越邊境罪的港人，
昨日在深圳鹽田人民法院判刑。《深圳特區
報》披露案件細節指出，今次是一宗有組織
、有預謀的偷渡案，被告人鄧棨然及喬映瑜
是在 「上家」 安排下，策劃組織10人從香港
偷渡台灣。出海過程中，喬映瑜向所有人員
交代注意事項，如互相監督拔出手機卡，如
果遇到內地海警統一回答口徑為 「出海釣魚
」 ；她還通過海上定位系統、衛星電話與 「
上家」 匯報快艇位置，直至在途經廣東管轄
海域被廣東海警部門發現並查獲。

社 評 井水集

據《深圳
特區報》報道
，昨日深圳市

鹽田區人民法院審理12逃犯偷
渡案時，被告人之一的喬映瑜
在最後陳述時數度哽咽，指自
己已認知到內地法治的公平公
正及嚴謹，她亦獲得應有權利
。喬映瑜稱，因其偏見和衝動
，做出很多對社會、家庭有危
害的行為，觸犯一連串法律，
感到後悔萬分。她希望法庭可

從輕處理，盡早回歸社會作出
貢獻，讓她有足夠時間為家庭
作彌補。

報道又稱，多名被告人在
最後陳述時表示，以往輕信他
人傳言，對內地執法、司法機
構存嚴重誤解，現已親身感受
到公平公正的對待。指他們除
了反省這次犯罪外，亦深刻反
省以往的過錯，對家庭、社會
的不負責任，感後悔萬分。

大公報記者高仁

●在港干犯不同嚴重
罪行的11男1女，
早上在西貢布袋澳
乘搭快艇企圖經水
路潛逃台灣，隨後
在內地管轄海域被
廣東海警截獲

●內地透過相互通報
機制，通知香港截
獲12名逃犯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
檢察院公布分別以
涉嫌 「組織他人偷
越邊境罪」 及「偷
越邊境罪」批准逮
捕12名逃犯

●深圳市公安局鹽田
分局通報12名逃犯
涉嫌偷渡越境一案
偵查終結，移送鹽
田區人民檢察院審
查起訴

●鹽田區人民檢察院
審理完畢，鄧棨然
、喬映瑜涉嫌組織
他人偷越邊境罪被
起訴，而李宇軒及
張俊富等6人涉嫌
偷越邊境罪被起訴

●鹽田區人民法院進
行審理，10名被告
當庭認罪，擇日宣
判；廖子文及黃臨
福將擇日於檢察院
閉門聽證

●鹽田市人民法院宣
判，鄧棨然及喬映
瑜分別判囚3年和2
年，而李宇軒等8
人各判囚7個月，
各人被處罰款1萬
至2萬元人民幣；
廖子文及黃臨福不
作起訴，即日移交
香港警方

鄧棨然買快艇學駕駛
《深圳特區報》報道指出，庭審披露，鄧棨然及喬映

瑜準備偷渡前期已與 「上家」 商議偷渡計劃，並被 「上家
」 安排組織策劃偷渡。鄧棨然在今年八月購買偷渡使用的
快艇， 「上家」 安排下專門學習了基本的快艇駕駛技能，
並負責駕駛偷渡快艇。同時，喬映瑜負責與其他涉案人員
溝通、聯絡。

報道提及，8月23日凌晨，鄧棨然、喬映瑜分別聯繫其
餘10人，在香港西貢布袋澳碼頭會合。鄧棨然、喬映瑜在
碼頭現場組織其他涉案人員以 「人鏈」 接力的方式，將偷
渡所需燃油、食品、望遠鏡、衛星電話等偷渡物資運送到
快艇上。

12人互相監督拔手機卡
當日七時許，鄧棨然駕駛該快艇搭載上述11人，從香

港布袋澳碼頭出發前往台灣。出海過程中，喬映瑜向所有
人員交代注意事項，如互相監督拔出手機卡，如果遇到內
地海警統一回答口徑為 「出海釣魚」 ，喬映瑜還通過海上
定位系統、衛星電話等手段與 「上家」 匯報快艇位置，直
至在途經廣東管轄海域被廣東海警部門發現並查獲。

報道指出，在庭審過程中，深圳檢察機關出示四組證
據材料，印證鄧棨然、喬映瑜組織偷越邊境，以及鄭子豪
等八人涉偷越邊境的犯罪事實，10名被告人及委託律師對
此表示無異議。

報道引述深圳檢察機關介紹，在審查逮捕、審查起訴
階段，檢察機關依法告知各涉案人員及其合適成年人依法
享有的訴訟權利，並依法通過司法協助途徑通知未成年人
法定代理人並告知訴訟權利，訊問了各涉案人員，聽取了
其辯護人意見。

同時，檢察機關依法履行了偵查活動監督職能，各涉
案人員合法權利均得到依法保障。

檢察機關建議從寬處理
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後，深圳檢察機關依法保障辯護律

師閱卷權，主動聽取辯護律師意見。檢察機關充分考慮了
辯護律師對相關涉案人員提出的從輕、減輕處罰的建議。
由於本案各涉案人員認罪悔罪，檢察機關依法適用認罪認
罰從寬制度，根據各涉案人員認罪悔罪情況，依法提出從
寬處理的量刑建議。在辯護律師的見證下，各涉案人員自
願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

報道亦指出，2018年以來，深圳共有78名被告人以組
織他人偷越邊境罪追究刑事責任，人民法院判決的刑期在
二年至八年之間；401名被告人以偷越邊境罪追究刑事責任
，人民法院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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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棨然

鄭子豪

廖子文

郭子麟

李子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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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文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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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銘裕

黃臨福

李宇軒

喬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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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30歲

17歲

17歲

18歲

29歲

29歲

21歲

22歲

20歲

16歲

29歲

33歲

控罪
串謀意圖危害生命而
縱火罪
串謀意圖危害生命而
縱火罪
串謀意圖危害生命而
縱火罪

暴動罪

暴動罪

製造爆炸品罪

有意圖而傷人罪

有意圖而傷人罪、無牌
管有槍械及彈藥罪、管
有攻擊性武器及其他
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
具罪

有意圖而傷人罪

企圖縱火罪、藏有攻擊
性武器罪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洗黑錢

涉及上水製造炸藥案

批准保釋法官

錢禮

錢禮

錢禮

屯門裁判法院

高勁修

黃崇厚

錢禮

何俊堯

錢禮

嚴舜儀

被警方扣查後
獲准保釋

被警方通緝

喬映瑜數度哽咽感後悔

8月
23日

8月
28日

9月
30日

11月
27日

12月
16日

資料整理：
大公報記者龔孝松

12逃犯在港
所涉控罪

【大公報訊】記者劉越琦報道：
12逃犯案昨日在深圳市鹽田區人民
法院宣判。本港政界及法律界人士表
示，深圳法院將12逃犯案視為普通
刑事案處理，審訊過程依法處理，公
平公正；對涉案的未成年人不予起訴
，亦是一種寬大處理，讓他們有改過
自新的機會。案件亦顯示背後還有幕
後黑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指出
，根據內地刑法，組織他人偷越邊境
罪可判處兩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
徒刑，兩名涉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的
港人判囚兩至三年，認為內地法院算
是 「從輕發落」 ，刑罰程度適中。他
又指，涉案者在內地服刑完畢回港後
，相信特區政府會繼續檢控程序，不
會因為當事人有多人或外國勢力支持
便可脫罪。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
席陳勇表示，違法者不要盲目相信所
謂的能夠逃避法律制裁的途徑，案件
亦令家長及年輕人看清楚幕後黑手的
真面目，不要被別有用心的政客利用
當炮灰，否則只會自毀前程。

寬大處理兩未成年嫌犯
本身是大律師的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認為，深圳市鹽田區法院只
是基於他們在內地牽涉的罪行作審訊
，完全依內地法律。她又指，有關人
士在內地服刑完畢、回港受審時，將
牽涉司法協作，因案件包括不同的司
法管轄區，而在香港的犯罪行為，內
地執法部門會交由香港一方處理。

本身是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
表示，12逃犯是被當場拘捕，並對
犯下的罪行供認不諱，案件並無複雜
性，而內地法院亦是按普通刑事案件
作出一般性處理，量刑適中；對當中
的未成年人不予起訴，亦是一種寬大
處理，讓他們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
學教授傅健慈指出，今次案件量刑合
理，體現了坦白從寬的原則，審訊過
程亦是公平、公正，粉碎了外國勢力
及香港攬炒派的謠言。他認為，今次
12人倉促潛逃，根本未想過潛逃後
靠什麼生活，故背後定然還有主使黑
手，若獲刑者供出幕後主使或黑金來
源，還有可能獲得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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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棨然 鄭子豪

期待終院能自我糾錯
終審法院今早十時開庭，就律政

司反對高院批准黎智英保釋的上訴許
可進行聆訊，由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及兩位常任法官李義、張舉能三人共
同審理。本案關係重大，市民期待終
院撥亂反正，糾正高院的錯誤判決，
以維護法治及重大公眾利益。

此案涉及的刑事證據及程序並不
複雜。就證據而言，黎智英是國安法
落實以來，被控 「勾結」 外力的第一
人，犯罪事實清楚，沒有保釋的空間
，但高院法官李運騰審理此案時被指
犯下多項錯誤。一是對肥佬黎的犯罪
事實認識不清，誤將有關言論視為 「
評論」 而非 「請求」 外力干預香港事
務；二是錯誤理解國安法第四十二條
的規定，涉國安法的被告，原則上不
予保釋，肥佬黎案屬大案要案，批准
保釋違反立法原意；三是低估肥佬黎
的潛逃高風險，留下漏洞。

國安法落實時間不長，個別法官
認識不深，不足為奇。只要終院依法
辦事，不難正本清源，糾正高院的錯

誤判決。事實上，香港司法體系擁有
自我糾錯的機制，終院的位階最高，
是最後把關者。譬如去年黑暴期間，
特首引用特權法設立禁蒙面法，遭攬
炒派司法覆核挑戰，政府一度被法庭
判決敗訴，其後上訴到終院，獲終極
勝訴。這一次，人們希望終院繼續發
揮撥亂反正的作用。

從程序上講，分兩步走，首先終
院就是否接受律政司的上訴作出聆訊
，一旦接納，將立即就是否可保釋作
出裁決。今次案件備受矚目，不僅因
為被告名氣大、事涉國安法，亦因與
香港司法制度的完善密切相關。法庭
能否遵循國安法要求，撥亂反正，以
恢復公眾對司法機構的信心，將對香
港的法治產生深遠影響。

當然，即便終院不接納律政司上
訴，或者接納上訴但最終判律政司敗
訴，並不代表此案就此結束。根據國
安法有關規定，國安公署有權接管此
案。這是否司法機構
所願見的結果？ 龍眠山

十二逃犯幕後主腦仍逍遙法外
隨着深圳鹽田法院的一聲槌響，

香港 「十二逃犯」 案件塵埃落定。其
中十名港人被判入獄七個月至三年不
等，另外兩名未成年人則由公安機關
遣送回港，將在完成十四日隔離後，
面對香港的司法程序。今次案件涉及
香港人涉犯罪後棄保潛逃，在內地犯
法受審，因此備受矚目，而其逮捕、
起訴、判決過程完全置於陽光之下，
充分彰顯了內地高度的法治精神。

偷渡是國際公認的罪行，尤其是
組織偷渡，更是各國法律嚴懲的罪行
。 「十二逃犯」 中，鄧棨然、喬映瑜
在 「上家」 安排下，組織策劃另外十
人從香港偷渡到台灣，前期做了大量
準備及聯絡，並付諸行動，顯示這是
一起有預謀有組織的偷渡案件。被告
人在偷渡過程中，進入內地水域，被
內地執法部門發現後依法實施拘捕，
其後進入司法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規
定及司法管轄範圍，合法、合情、合
理，內地法律的規範、嚴肅、公正及
專業再次得到充分示範。

依法保障涉案人各項合法權利，
是我國法律制度的明確要求，在此案
偵辦及起訴過程中得到體現，包括每
到一個節點，司法機關都會向全社會
公布案件進展情況；檢察機關依法告
知涉案人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充分
聽取涉案人及辯護人的意見；對涉案
的兩名未成年人，檢察機關專門舉行
不公開聽證，踐行未成年人保護原則
；部分港籍和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協
委員、新聞記者及被告人家屬，全程
參與公開審理。每個程序、每個步驟
都有法可依，無懈可擊。事實面前，
香港攬炒派及國際反華勢力的抹黑、
造謠不攻自破。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十名被告全
部當庭認罪，更有被告痛哭流涕。相
信他們的悔罪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
。他們本來是普通市民，有些還是學
生，過着平靜的生活，追尋各自的夢
想，擁有光明的前途。若非被 「違法
達義」 等謬論洗腦，就不會捲入黑暴
之中，更不會畏罪潛逃偷渡而被捕入

獄。可以說，他們既是罪犯，也是受
害者。

最可悲的是，他們身不由己，先
是被推上街頭作炮灰，繼而被組織偷
渡。而在偷渡失敗被捕後，又淪為 「
妖魔化」 內地法治、毒化兩地關係的
棋子。更有甚者，不僅被告人本身被
利用，其家屬也不例外。攬炒派政客
美其名曰 「幫助」 「十二逃犯」 ，實
則一次又一次消費他們。樹欲靜而風
不止，別有用心者勢必繼續炒作此案
，一來挑撥兩地關係，二來為黑暴煽
風點火，製造新的事端。

偷渡犯罪是一項複雜工程，涉及
串聯以及金錢、物資準備，而 「十二
逃犯」 不過是犯罪組織的 「下線」 及
從犯，如今十人被判囚，但主腦依然
逍遙法外。從這個角度講，判決並不
是此案的結束，而應該是新一輪調查
的開始。本港警方應根據有關線索順
藤摸瓜，將幕後主謀一網打盡。只有
切除香港動亂的病根，才是保護青少
年人不致於誤入歧途的根本之道。

特 寫

▼當日12逃犯由西貢布袋澳
上船，妄圖偷渡到台灣


